                    文件

年     第   号


厂质量管理制度

为完善各级质量管理的具体工作，防止质量管理中的随意性、分散性、无追求性，为进一步提高我厂全面质量管理的水平，特制定以下八项质量管理制度，望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1、 工厂质量管理制度

2、 车间质量管理制度

3、 型材、配件和辅助材料进厂检验制度

4、 半成品检验制度

5、 成品检验制度

6、 工序检验制度

7、 质量信息制度

8、 质量奖惩条例

     9、产品售后服务制度   

    一、工厂质量管理制度

    1.企业管理的方针和目标是：以质量求生存、求信誉、求发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社会信誉，创名牌产品。

    2.加强思想教育，使每个职工明确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思想。

    3.加强企业科学管理，做到有规可循、按章办事、奖优罚劣、多劳多得、奖罚分明。

    4.以班组自检、班组互检、厂方抽检和专职检验为手段，定期、不定期实施质量检查，保证产品检验优良。

    5.加强生产过程中的控制，以过程控制确保产品的整体质量。

    5.1领料员必须从仓库领取经过检验合格的型材、辅助材料及五金件。要做到所领型材色泽一致，规格尺寸精确、不翘、不曲、不弯、无划伤。

    5.2下料人员做到按工序卡和设计图纸精确下料，切割不歪不斜，力求节约，发现不合格型材应呈报质检人员，追究领料人员责任。

5.3钻铣人员应按工艺顺序和设计图纸时行钻铣，如发现不合理切割及切割不规则的工件，追究下料员责任。

5.4实施穿加强筋的工艺人员，要求按照图样及工艺要求认真实施穿筋作业，发现下料工件、铣削工件达不到要求的追究上道工序的责任。

5.5焊接人员应严格按照焊接工艺技术要求，调整和控制焊接艺参数，保证成窗焊接质量；如发现焊接余量不足，应呈报质检员，追究下料员责任。

    5.6组装人员做到按工序卡和设计图纸，进行合理安装，发现问题，应呈报质检人员，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如不呈报，后果自负。组装时应细心检验所有五金配件，门窗、框、扇、接触点应严格按有关规定做好防腐处理。

    5.7检验员应以工程合同为单位按规定对半成品、成品进行抽检，填写半成品、成品检验记录。

    5.8包装人员应由技术科及车间检验员联合按企业内控标准，进行统一检验合格后，填写合格证包装出厂。

6.质量检查员要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正确行使质量否决权。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保证产品质量的法令、指标和规定，并

根据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和产品图纸，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

二、车间质量管理制度

    1、认真学习，贯彻企业质量管理制度。

    2、定期组织车间人员学习建筑门窗的各项标准，重要标准应摘要立牌上墙。

    3、重要工序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4、各工艺守则、工序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立牌上墙，并由车间负责人和质检人员随时监督考核。

    5、各工序岗位必须持工序卡上岗并在质检员指导下，认真填写工序检验记录。

    6、凡型材切割不合理、不标准、端面不平滑、角度不精确的，不允许进入钻铣加工工序。

    7、凡切割、钻铣与图纸不符的，钻铣不正确的料，一律不允许进入穿筋工序。

    8、凡切割、钻铣、穿筋与图纸、工序卡不符的料，一律不允许进入焊接工序。

    9、凡焊缝开裂、焊渣清理不干净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料，一律不允许进入组装加工工序

    10、凡塑料门窗框、扇的五金配件，必须持公司质检科签定的合格书方可安装工序。

    11、凡门窗框、扇与五金件接触点不做防腐处理的料，禁止安装成形。

    12、半成品、成品未经厂质检人员检测，不准包装。

    13、以企业内控标准及时填写半成品检验记录，协助技术科认真进行产品检查，并填好产品检验记录。 

    14、通过半成品、成品检验进行质量反馈、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巩固、提高产品质量。

15、车间工作厂区要清洁、整齐、有序，实施文明生产。
三、型材、配件和辅助材料进厂检验制度

    型材、配件和辅助材料统称外购件。外购件购入必须同时索取供应厂家有效质保书。入库前由采购部门开送验单，连同合格证、质保书一并送检验部门进行验证检验。检验合格的办入库和报销手续，不合格的由技术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1. 外购件的验收

    1.1 型材、辅助材料必须由供货方出具有效质量保证书，型材同时要按国家和企业标准，按规格随机抽样进行复检。

1.2五金配件采购部门应向供货单位索取有效质保书。

1.3工具、卡具、量具、刀具、仪器（或测试设备、检具仪表）必须由供货方提供经县级以上计量标准部门签发的合格证，合格证必须在有效期内。

2. 外购件质保证文件的内容

    2.1产品合格必须具备：

    2.1.1产品型号规格、出厂日期

    2.1.2执行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代号

    2.1.3实行生产许可证产品的生产许可证标记、编号、批准日期和有效期。

    2.1.4检验员印章

    2.1.5供货单位印章

    2.1.6产品等级

    2.1.7供货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等。

    2.2质量保证书必须具备：

    2.2.1产品型号规格

    2.2.2执行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2.2.3实行生产许可证产品的生产许可证标记、编号、批准日期和有效期。

    2.2.4检验员印章

    2.2.5供货单位印章

    2.2.6产品等级及有效期

    2.2.7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主要参数数据，保证值的原件或复印件。

    2.2.8供货单位全称、地址、邮编、电话

    2.3计量器具必须有“CMC”或“CPA”标志，并在有效期内。

    3. 外购件检验程序

    3.1外购件入库前须填写检验单,连同合格证、质保书送技术科进行验证、检验。

    3.2外购件复验不合格时，由采购员负责与制造厂家办理退换。

    3.3经验证检验合格的产品，由技术科长签字，送仓库保管员。

    3.4仓库以技术科长签发的资料为凭办理入库手续，在入库单上注明技术科长签发的文件号、合格证号、质保书号。

3.     3.5合格证、质保书、企业复验资料由技术科存档。

    4.型材检验记录表如下：

塑料门窗型材入库检验记录表

型材种类

生产单位


质量证明材料是否齐全


型材批量（吨/根）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单位
检      验      结      果
判定




1
2
3
4
5
6
7
8
9
10


截面尺寸
≤±0.5
mm












配合尺寸
≤±0.3
mm












低温落锤冲击
无裂纹
/












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2.5
%












加热后状态
无明显气泡裂纹麻点
/












检验结论：

                                                     检 验 员：      （签字）

                                                     检验日期：       月    日



    四、半成品检验制度

    半成品是指加工组装好的门窗框、门窗扇以及没有安装玻璃、胶条、毛条及五金配件门窗组合件。

    半成品的检验项目和要求依照本企业内控标准进行；半成品的抽检基数为一定货合同中的不同规格数量；抽检比例依照批量的大小分为3%-10%。大批量实行小比例，小批量实行大比例。

    半成品检验必须件件合格，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产品检验。半成品的检验在技术科指导下，由车间质检员进行。检验表一式二份，一份报技术科，一份车间存档。

    半成品检验单如表，应严格按表填写。

门、窗半成品检验原始记录表

工 程 名 称



检  验  日  期




部 件 名 称
外     框
部  件  数  据




检 验 项 目
标  准 要 求
单  位
检验

数据
检  验  结  论

检验员
备   注





合  格
返  修
报  废



宽      度
≤1500±2.0
≥1500±2.5
mm







高      度
≤1500±2.0
≥1500±2.5
mm







对角线尺寸差
≤3.0
mm







对边线尺寸差
≤2.5
mm







同一平面高低差
≤0.45
mm







装 配 间 隙
≤0.45
mm







五、成品检验制度
    1、成品检验既是企业对每批产品的质量检验，也是对用户提供产品质量保证的保证书。

    2、成品检验依照企业内控标准由质检部门按工程或按批量随机抽检5%，且不少于3樘。当其中有一樘不符合要求时则应加倍抽检，其中仍有一樘不符合要求时，则应全部返修，复检合格后方可出厂。

    3、产品出厂或入库时应附带合格证书。

    4、产品检验记录一式三份，一份技术科存档，一份交车间，一份交用户。

    5、技术科以产品检验记录为准，填写产品质量月、季、年度质量报表。

    6、产品检验记录如表：

1. 六、工序检验制度

2. 总则

工序检验是指在某一工序加工完毕时的检验。其目的是预防不合格工件流入下道工序。工序检验可根据企业条件实行逐件检验或按批量的3%-10%抽检。

3. 首件检查

首件检验是产品初次进行加工后的试验性检查。操作者应在当班生产开始时或工序因素调整后，对制造的第一件或前几件产品进行自检，以确定正确的操作方法，并对设备、工装、工具进行调整。

2.1凡成批（两件以上）生产的开始或变更操作人员、工艺方法、设备、工装、刀具等时均应实行首件检查。

2.2执行首件检查，操作者必须首先对首件工件，按照图纸、工艺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自检，班组长（或班组质量员）进行指导。

2.3首件检查合格后，操作者方可继续加工。凡没进行首件检查的或首检不合格的不得进行加工。

2.4首件经过检查并合格后，应由专检人员进行认可签字，由操作者保存，以备检查。

    2.5对上道工序转入本工序的工作，操作者必须首先查明上道工序是否首件检验合格，否则不得进行操作。

    2.6每个工件完成工序加工后,由操作者进行自检，并按规定填写记录。

    3.  中间抽检

在首件检验合格的基础上，检验员在工序现场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或按一定比例对工序加工质量进行中间抽查检验，并及时填写工序检验记录.

    4.工序批量检验记录如表所示：

    5.工序检验记录各车间按季（月）存档，技术科抽验随时考核。

    6.企业质检小组不定期对已检验合格的工件进行抽样复检，发现问题

加倍抽验，如仍不合格，则认为整批不合格。

工序批量抽检记录

日期
合同号
窗型规格
工件名称
序号
总

数量
抽检比例与数量
技术要求
实测情况
不合格数量
不合格品处理意见
操作者
检验者



























































































































































七、质量信息制度
质量信息是改善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搞好质量信息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1. 质量信息反馈管理以技术科为主，由各科室、车间、班组工人参与形成的纵横向群众网络。

2. 质量信息范围：

2.1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质量信息；

2.2外购件、外协件、原材料的质量信息；

2.3设计图样、设计标准的质量信息；

2.4工艺文件、工艺装备的质量信息；

2.5设备、计量、检验的质量信息；

2.6产品营销及售前、售后服务的质量信息；

2.7市场调研、科技发展的质量信息；

2.8其它方面的质量信息。

3. 质量信息分类：

3.1厂内信息：即工厂内部发生的质量信息，按性质分为动态和定态质量信息。

3.1.1动态信息：在生产活动中出现的需及时处理的信息。

3.1.2定期信息：定期提供能反映各方面质量状态，其内容如表。

3.2厂外信息：如用户投诉、社会反映等质量信息等。

4. 建立信息卡片制，其格式如表2

5. 信息卡由技术科及时收集、分类、订册、存档。

6. 技术科定期对信息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意见，按表2要求及时交厂

长或厂质管会研究作出决策。

定期质量信息管理
序号
定期信息名称
提出日期
报出单位
接 收 单 位

1
重要废品情况与分析
每月初
质检科
质管会

2
主件、主项及成品抽查汇总
每月初
质检科
质管会

3
质量分析会议记录
季度末

质管会（记录）

4
生产调度会纪要
会后一日
生产科
厂长、有关单位

5
技术例会纪要
会后一日
总工办
厂长、总工有关单位

    八、质量奖惩条例
1. 质量事故报告分级

1.1凡遇有以下质量事故，均属于“重大质量事故”，必须向工厂质量管理委员会报告。

1.1.1由于产品质量低劣，用户要求索赔（500元以上）、调换退货者；

1.1.2由于零部件的报废，造成经济损失（500元以上）或影响生产计划完成者；

1.1.3由于图纸工艺工装、材料和尺寸的差错，专检人员的错检、漏检而造成的成批报废或影响生产计划完成者。

1.2次于“重大质量事故”的称为一般质量事故。

2. 质量事故的处理权限

2.1凡向厂报告的重大质量事故，均应由厂长或总工程师主持召开厂质量管理委员会会议进行处理。

2.2一般质量事故由质量检查科组织处理。

3. 质量事故处理程序

3.1由所在车间（部门）于事故发生后二日内向质检科填写“质量事故处理报告单”，由质检科调查、复核、确认后，提出处理意见，报工厂质量管理委员会。

3.2所有质量事故的处理均要做到“三不放过”，即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不明确不放过，改进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4. 质量事故处理办法

4.1所在车间（部门）及专检人员对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者，一经流入下道工序或用户手中，质检科除追究当事者、专检人员责任外，有权对车间（部门）的质量考核指标扣分、扣奖。

4.2操作者未经首检而造成的质量事故，其废品损失应由操作者负责，并追究所在车间执行首检制不力者的责任，如专检人员首检误判合格，并有首极标记而使操作者产生成批事故者，首件废品由操作者负责，其余废品应由专检人员和操作者共同承担责任，

4.3首件经专检人员按图纸检验，确认合格，并做首检标记后，如操作者不按图纸、工艺不按首件质量标准加工造成的成批质量事故的损失，由操作者负全部责任。

5. 质量奖惩条例

5.1获得行业质量评比优等奖或行业质量管理奖，奖励现金10000元。获得厂级QC小组成果奖，奖励现金1000元。

   5.2一般质量事故，处罚金额为经济损失的50%。重大质量事故，处罚金额为经济损失的60%。

   5.3一切奖惩要有文字记录，批准手续齐全，并有存档。

九、产品售后服务制度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增强信誉，争取用户更大的信任，特制订本制度。

1.对订货单位要结合工程情况进行售前服务，春内主要是：推荐单元窗、窗型、规格及三项物理性能恰当值。

    2.对每个已完工程都必须定期回访。回访首先应持有谦虚学习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耐心听取用户意见，形成书面资料，杜绝强词夺理与人争吵等，并且要主动广泛征求用户对公司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

    3.对回访意见均应及时交公司处理，属一般质量问题，交质检科加强检验，并对产品进行修复改善达到用户满意。属较大质量问题，如QC小组提出课题寻找原因，研究对策，杜绝今后类似事件的发生。但对用户的要求必须完全解决，绝不给用户留下后患。

    4.回访信函不论是表扬，还是批评或是建设性意见均应有用户签字盖章并与处理意见及资料一并存档检查。
1

